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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少年罪犯的更生計劃  
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介懲教署為青少年罪犯提供的更生

計劃。   
 
背景  
 
2. 懲教署致力確保羈管環境安全和人道，並為在囚人士提供

適切的更生計劃，以協助他們改過自新，在獲釋後重返社會。  
 
判前評估  
 
3. 就已定罪的青少年罪犯而言，法官／裁判官除立即判刑

外，可在判刑前要求懲教署及／或社會福利署呈交背景及評估報

告，以作判刑參考。此外，法官／裁判官可將個案轉介至由懲教

署及社會福利署組成的青少年罪犯評估專案小組，就最適合該罪

犯的更生計劃向法庭提供綜合專業意見。  
 
青少年罪犯的判刑選擇  
 
4. 除感化令和社會服務令等無須監禁的刑罰外，青少年罪犯

可被判處的刑罰包括監禁，或羈留在由懲教署管理的戒毒所 1、教

導所、勞教中心或更生中心。  
 
青少年罪犯的更生計劃  
 
5. 懲教署現時設有 4 項更生計劃，包括戒毒所計劃、為 14
至 20 歲青少年罪犯而設的教導所計劃和更生中心計劃，以及為

14 至 24 歲青少年罪犯而設的勞教中心計劃。相關計劃的概要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    根據《戒毒所條例》（第 244 章），無論青少年或成年被定罪人士均可被判入戒毒所。

法例並無相關判刑的年齡限制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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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附件。懲教署會採用綜合風險與更生需要的評估程序，為犯罪

提供配合其更生需要的更生計劃。  
 
囚禁期間 
 
教育  
 
6. 懲教署為合資格的青少年罪犯提供正規初中和高中教育課

程，並由合資格的教師任教。懲教署會協助青少年罪犯報考香港

中學文憑考試。在 2016 年有 19 名考生共報考 90 張試卷，其中

79 張試卷取得 2 級或以上成績，合格的比率佔總卷數的 87.8%，

而其中 1 名考生在經濟科考獲 5*級佳績。1 名考生經大學聯合招

生辦法獲取錄修讀學士學位課程。懲教署相信，教育對幫助青少

年罪犯培養正確價值觀和重拾自信至為重要，有助他們改過自

新，重返社會。懲教署會繼續加強對青少年罪犯的教育支援，讓

他們在學業上裝備好自己，並協助他們取得認證資格。  
 
職業訓練  
 
7. 在 2016-17 年度，懲教署提供合共 20 項職業訓練課程，包

括辦公室及商業實務、機械工藝、飲食、初級中式烹飪、理髮及

美容護理等範疇。為協助他們日後尋找工作及升學，懲教署會安

排他們應考由認證機構舉辦的考試。  
 
所員家長活動  
 
8 .  所 員 家 長 活 動 旨 在 協 助 青 少 年 罪犯重建 和 鞏 固 他 們 與

家長的關係，幫助家長以正面的態度，準備日後處理他們的子

女獲釋後可能出現的更生問題，並加強青少年罪犯改過的決

心，於獲釋後遠離罪惡。這項計劃的主要活動包括為安排新收

納青少年罪犯的家長參觀院所、促進家庭關係的生日慶祝活動及

由臨床心理學家主持的專題講座等。  
 
獲釋之後 
 
監管服務  
 
9 .  為確保青少年罪犯於獲釋後繼續得到照顧和指導，懲教

署為從戒毒所、教導所、勞教中心和更生中心獲釋的青少年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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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，以及根據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 (第 221 章 )第 109AA 條 2

獲釋的青少年罪犯，提供法定監管。  
 
10 .  上述監管服務主要有兩個目的：( i )培養罪犯、其家屬及

監管人員合作關係，以協助罪犯更生和重新融入社會；以及 ( i i )
協助罪犯於獲釋後，重過奉公守法和勤奮上進的生活。  
 
11 .  懲教署更生事務組人員會為每名青少年罪犯制訂、修訂

及推行配合個人需要的更生計劃。他們會為青少年罪犯及其家

人就離開院所後的社會適應、家庭關係和就業問題提供協助。監

管期間，更生事務組人員會經常前往受監管者的居所或工作地點

進行探訪，確保受監管者遵守監管令的要求，協助他們重新投入

社會，遠離毒品及罪行。  
 
12. 至於已完成法定監管期的青少年更生人士，懲教署會根據

延展關懷計劃，按照他們的需要和意願，把他們轉介至適當的政

府部門 (例如社會福利署及勞工處 )或非政府機構跟進。2004 年以

來，在該計劃下作出的轉介數目超過 2 800 宗。  
 
13 .  懲教署於 2015 年開展「正能量地圖」計劃，按區域及

非政府機構在社區所提供服務項目劃分，建立社區資源的綜合

數據庫。通過轉介受監管人士參與地區非政府機構的各項社區

活動，鼓勵青少年罪犯能夠培養健康的興趣，維持正確價值觀以

及建立新的社交圈子。  
 
14. 懲教署會繼續因應社會變化和需要，積極檢討及加強更生

服務和計劃。  
 
徵詢意見 

 
15.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保安局 

懲教署 

2017年 5月  
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  根據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 (第 221 章 )第 109AA 條，凡於 14 至 20 歲期間被定罪，

並在年屆 25 歲前獲釋出獄及被判監禁 3 個月或多於 3 個月的青少年罪犯，將於獲釋

後接受為期 1 年的法定監管。  



附件  
 

懲教署為青少年罪犯提供的更生計劃 

 
計劃  性別  羈留期  年齡  主要特點  

戒毒所 3 
 
《戒毒所條

例》 (第 244 
章 ) 

女性和

男性  
2 至 12
個月  

 

14 歲及

以上  
• 對斷癮症狀採取症

狀療法  
• 參與工作治療及個

人與小組輔導   
• 特別設計的防止重

染毒癖課程  
• 獲釋後須接受為期

1 年的法定監管  
教導所 4 
 
《教導所條

例》 (第 280
章 ) 

女性和

男性  
6 至 36
個月  

14 至 20
歲  

• 半日教育課程及半

日職業訓練  
• 品格薰陶計劃，包

括童軍和外展訓練

等  
• 獲釋後須接受為期

3 年的法定監管  
勞教中心 5 
 
《 勞 教 中 心

條例》(第 239
章 ) 

只限男

性  
1 至 6 個

月  
 

14 至 20
歲  

• 計 劃 強 調 嚴 守 紀

律、勤奮工作、體

能訓練及步操，並

配合輔導教育及心

理輔導  
• 獲釋後須接受為期

1 年的法定監管  

3 至 12
個月  

21 至 24
歲  

更生中心 6 
 
《 更 生 中 心

條例》(第 567
章 ) 

女性和

男性  
3 至 9 個

月  
14 至 20

歲  
• 第一階段 (2 至 5 個

月 )：住宿訓練  
• 第二階段 (1 至 4 個

月 )：於中途宿舍形

式 之 更 生 中 心 居

住，日間在懲教院

所外上學／上班  
• 獲釋後須接受為期

1 年的法定監管  
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 戒毒所包括勵新懲教所、勵敬懲教所、喜靈洲戒毒所及勵顧懲教所。後兩者專為 21 歲及以上成年戒

毒人士而設。 
4  教導所包括歌連臣角懲教所及勵敬懲教所。 
5  勞教中心為沙咀懲教所。 
6  更生中心包括勵志更生中心、勵行更生中心、芝蘭更生中心及蕙蘭更生中心。 


